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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服务消费和促进文化旅游

业发展的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

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国办发〔2025〕2 号）及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举办“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

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工作部署，持续举办“广西人游广西”活动，

抢抓“广西三月三”节庆契机，充分发挥贺州“世界长寿市”“中

国温泉之城”的资源优势，拟赴广西区内重点客源城市开展“八方

来贺”2026 贺州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活动，以特色推介、精准营销，

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潜力，积极“引客入贺”，推动贺州文化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

二、活动目的

本次活动拟在广西三大核心城市——南宁、桂林、柳州分别举

办，本项目需要供应商在活动城市进行以特色推介、产品展销、快

闪演艺等多元手段，全面展示贺州丰富的文旅资源、精品线路及惠

游政策，营造“八方来贺”的热烈氛围，为即将到来的“广西三月

三”假期、春夏旅游旺季及 2026 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贺州

举办预热造势。

（一）强化品牌传播，提升城市影响力：借助“广西三月三”

节庆热度，集中展示贺州民俗风情、山水人文、温泉康养等核心文

旅资源，持续擦亮“世界长寿市”“中国温泉之城”金字名片，提

升贺州在广西区内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二）深化客源引流，实现引客入贺：面向广西区内重点客源

城市开展特色推介，吸引区内游客赴贺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扩大

贺州文旅客源市场。

（三）激发消费活力，推动以游促消：精准对接区内市民出游

需求，推介贺州春夏季特色旅游线路、惠游政策及节庆活动，引导

“广西人游广西”消费热潮向贺州延伸，带动景区、酒店、文创等

行业消费增长。



三、活动内容

（一）2026 贺州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活动

拟在广西南宁、桂林、柳州分别举办 1 场贺州文化旅游宣传推

广活动，围绕“赏民俗、游山水、泡温泉、品美食”四大主线开展，

现场设置文创市集、互动体验区等。

（二）贺州文旅情景式主题推介

以独特视角宣传贺州的山水、民俗、美食与温泉，全方位、沉

浸式推介贺州文旅资源与特色业态。

（三）旅游精品线路发布

结合贺州文化旅游资源，发布不少于 3 条贺州春夏季旅游精品

线路，让游客深入感受贺州的自然风光、生态优势和文化魅力，提

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四）户外快闪演艺

在客源地城市的热门商圈或主题街区开展快闪演艺，通过旅游

精品线路宣传、派发文创礼包、赠送景区门票等形式，宣传贺州文

旅产品，进一步提升贺州文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五）旅游博主宣传推介

邀请中腰部及以上旅游博主进行现场推介，并通过旅游博主社

交媒体账号或视频账号进行宣传，实现话题引流和品牌曝光，进一

步提升贺州文旅的网络热度与吸引力。

四、具体服务内容

（一）场地布置

1.按照采购人要求负责演出场地的现场搭建、现场执行、现场

设备维护及管理等工作。

2.根据活动要求搭建舞台，包括舞台造型制作、舞美设计制作

及灯光、音响、LED 屏等租赁，保证各项配置满足演出的要求，确

保演出安全、顺利进行。

3.负责活动现场布置、氛围营造，包括周边美陈、文创市集与

互动体验区搭建、旅游精品线路主题展板制作等。

（二）会务组织

1.邀请专业主持人主持活动。

2.邀请不少于 15 家主要新闻媒体（包括官媒、自媒、纸媒）

对本活动进行宣传报道。

3.每场活动演出节目不少于 2 个，演艺人员不少于 10 人。



4.负责情景式主题推介的创作、排演，邀请不少于 2 名旅游达

人进行现场推介。

5.组织不少于 5 家文旅企业进行展销。

6.邀请不少于 50 家文旅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三）宣传物料制作

1.负责活动主背景的设计、议程的设计制作。

2.负责制作旅游精品线路视频及 PPT。

3.每场宣传物料（一般为传单、宣传手册、特色小文创等，具

体以采购人确认为准）不少于 300 份。

（四）人员配置

须为本项目服务实施投入充足的团队人员，现场工作人员不少

于 6人（其中主要负责人 1人），并于签订合同后 3 日内提供真实、

完整的人员名单。

五、活动宣传

（一）宣传形式

通过视频、图片、推文、图文（视频）直播等形式多维度推广

活动。

（二）宣传内容

1.预热期（活动前 5 天）

结合“#八方来贺”“#中国温泉之城世界长寿贺州”“#生态

贺州康养胜地”等话题，推出主题海报、倒计时海报、预热推文、

预热视频，依托主流媒体与新媒体矩阵宣传，持续释放活动亮点，

全面提升活动知晓度和参与吸引力。

2.爆发期（活动期间）

进行现场图文（视频）直播，推发活动精彩花絮视频不少于 3

个，持续释放活动亮点内容。

3.长尾期（活动后 3 天）

发布新闻通稿、活动综合视频，持续放大活动影响力。

六、其他服务要求

（一）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使用或以其他方式给任何第三方

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或数据。

（二）成交供应商不得将项目分包或转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

否则采购人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赔偿相应损失。



▲一、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和实

施地点

1.服务期限：2026 年 4 月（具体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2.实施地点：广西区内活动城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日内

付款条件

完成项目后成交供应商提供活动总结报告等相关材料给采购人，经采购人验收合

格后，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应开具正式等额增值税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支付项目款项（不计利息）。

知识产权及售

后服务

1.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第三

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

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2.采购人享有本项目视频素材、图文资料等相关素材、成片和无字幕的共同版权、

延伸使用及改编创作的权利。

3.成交供应商必须承诺项目实施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如采购人需修改调整，均无

条件根据要求完善。如重大调整，双方沟通协商。

4.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处理一般问题通知后能在 12 小时内响应处理；

现场紧急问题在 15 分钟内响应，30 分钟内解决。

磋商报价

磋商总报价以人民币报价，成交供应商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

素而变动。报价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服务的价格；

2.包括项目组织策划、舞美设计及搭建、演出设备租赁费、物料运输费、场地美

陈、演出服装租赁、音视频拍摄（PPT）制作，数字化录制、媒体邀请、宣传推

广费、活动物料费等；

3.旅游博主（达人）劳务费，演职员食宿费、交通费等；

4.活动实施所需的一切相关费用；

5.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6.其他（如安装、调试、技术支持等）费用。

履约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政策和现行技术规范、规程要求，成果文件

需通过相关主管部门审批。

2.验收费用：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报价时应考虑



相关费用。

3.验收方式：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按照双

方合同、响应文件验收。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供应商可自行根据项目要求，在响应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拟投入本项目人员、业

绩等相关材料。


